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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物运输代理协议
甲方：

北京安顺捷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地址：

北京市顺义区天竺镇府前一街天竺宏远物流中心213室
邮政编码：
100131
乙方：      
地址：       
邮政编码：    
电话：                           传真： 
    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本着长期合作、平等互利的原则，就有关出口货物运输代理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1.   甲方义务
1.1  甲方向乙方提供从北京出运至世界各空港的优惠价（结算价）。
1.2  甲方为乙方提供空运业务咨询和业务查询。接到乙方发货预报后，根据各航空公司的舱位情况选择最佳航线或根据乙方的要求向航空公司定舱，确定续程航班。

1.3  甲方无偿提供我司账号，为乙方办理代收代付事宜。

2．  乙方义务
2.1   乙方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承运人（航空公司）的有关规定及我国与承运人所属国家缔结的条约或共同参加的国际公约，在不损害甲方利益的前提下开展业务活动。
2.2   乙方应按照甲方的有关规定，在空运货物装运前的 3 天，向甲方提供有关货物的件数、重量、体积和货物的装运期、目的港、交接方式等方面的情况，以便甲方预定舱位。因故取消原定舱位，乙方应提前 1 天通知甲方。如因乙方逾期通知取消舱位或未按时送货或所送货物不符合手续而造成所订舱位空舱，则乙方应按航空公司规定支付空舱费及由此产生的其他费用。
2.3    在航空运输期间发生货损、灭失或迟延，甲方接受乙方的书面委托在规定期限内向航空公司索赔，但乙方应首先按时向甲方支付空运运费及杂费。
3.    结算 

3.1   本协议第1.1项中的结算价等于甲方销售价+操作费。
3.2   空运运费支付时间和方式
     乙方在收到甲方提供的结算帐单、正本发票和有关货物单据后应及时检查，乙方结算联系人对帐单的确认等同于乙方对应付款金额的确认。
甲乙双方结算期为 30 天，甲方于次月 5日前以传真或E-MAIL方式向乙方出具上月帐单清单，乙方应在账单日当月 30日前向甲方支付空运运费和各项杂费。未能在规定的日期内结算时，甲方将自动从乙方的抵押金或抵押的支票中划款。

4 .  抵押金及信用额度
  □ 乙方向甲方预付押金 0_万元人民币，乙方赊欠的运费总额不得超过   万元人民币。
  □ 乙方向甲方抵押空白支票一张，在协议执行过程中，乙方赊欠的运费总额不得超过 五 万元人民币。
5.  违约责任
5.1 甲乙双方应严格履行本协议约定的义务，双方对基于行使自身权利和履行自身义务的行为承担不利后果。
5.2  乙方因自身原因未按协议规定付款，给甲方造成经济损失，乙方应付违约责任。
5.3  如果乙方从约定付款日起计算满  5 日未付清欠款，从该日期起乙方应向甲方支付每日1%的迟延利息，同时甲方有权单方终止该协议，并有权依法留置乙方货物。
5.4 如在正常结算期内，乙方欠款满  10  万元人民币，甲方将不受3.2结算期的限制，可要求乙方于3日内核对帐单，并付清赊欠款项。超过此期限，甲方可随时停止乙方的一切代理服务，并有权依法留置乙方货物。
5.5 甲方无正当理由未按协议约定操作给乙方造成损失，甲方应付违约责任。
6、 乙方授权 

6.1  乙方结算人员名单：
	姓名
	职务
	联系电话

	
	
	

	
	
	


乙方以上结算人员对帐单的确认等同于乙方对应付款金额的确认，如乙方更换以上结算人员，应书面通知甲方，否则对产生的后果负全部法律责任。
  合同后随附上述人员身份证复印件。
7. 诉讼
 凡有关本协议或执行本协议发生的任何争议，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若不能达成一致，应向甲方所在地法院提起诉讼。
8. 其他
8.1 本协议自_2010  _年01月__31__日生效，有效期为 _ 12   个月。如期满前30天，双方未以书面形式提出修改或撤消协议时，本协议将自动延期  1_  年。
延期期满后若未办理续签手续，本协议将自动终止。
甲方：北京安顺捷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乙方： 
代表：刘冬







  代表： 
日期： 2010 年 01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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